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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菲达环保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９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

发行数量：

６３

，

４４４

，

７２５

股

●

发行价格：人民币

１１．８５

元

／

股

●

发行对象、获配股数及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数

（

万股

）

限售期

（

月

）

１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６９０ １２

２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８００ １２

３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３８０ １２

４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４．４７２５ １２

５

昆明鼎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９８０ １２

６

浙江日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８００ １２

７

钱海平

６９０ １２

８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国联汇融

２

号定向

资产管理计划

７９０ １２

合计

６

，

３４４．４７２５

—

预计上市时间：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菲达环保”）本次发行

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登记托管手续。 本

次发行新增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不得转让，预计上市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２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

资产过户情况：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１

、本公司内部决策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本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发

行方式、发行数量、发行对象与认购方式、定价基准日、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上

市地点、募集资金用途、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等进行了

逐项审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 本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涉及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项进

行了逐项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相关议案。

２

、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浙江省国资委出具浙国资产权［

２０１２

］

２５

号《关于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项的批复》，同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申请被中国证监会正式受理。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４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中国证监会核发了《关于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８０

号），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

（二）本次发行股票情况

１

、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２

、发行数量：

６３

，

４４４

，

７２５

股

３

、发行价格：

１１．８５

元

／

股

４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７５１

，

８１９

，

９９１．２５

元

５

、发行费用：人民币

１９

，

０３５

，

１４２．８５

元（包括承销和保荐费用、会计师费用、律师费用、信息披露及结算

登记等费用）

６

、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７３２

，

７８４

，

８４８．４０

元

７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通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有限合伙）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出具了天健验〔

２０１３

〕

５０

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止，公司实际已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６３

，

４４４

，

７２５

股，募集资金

人民币

７５１

，

８１９

，

９９１．２５

元， 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１９

，

０３５

，

１４２．８５

元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７３２

，

７８４

，

８４８．４０

元，其中，记入实收资本（股本）人民币陆仟叁佰肆拾肆万肆仟柒佰贰拾伍元整（

￥６３

，

４４４

，

７２５．００

），

记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

６６９

，

３４０

，

１２３．４０

元。

公司将依据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设立专用账户

进行管理，专款专用。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

毕登记托管手续。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１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

菲达环保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全部过程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

要求。通过询价方式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认购

邀请书》等申购文件的有关规定。 所确定的发行对象符合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决议中关于此次发行对象的规定。发行对象的选择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其全

体股东的利益，发行对象的确定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２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上海市上正律师事务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获得必要批准；本次发行涉及的发行

人、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均具备相应的主体资格；为本次发行所制作和签署的《保荐承销协议》、《认购邀

请书》及《申购报价单》等文件合法有效；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过程公平、公正，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本次发行所确定的认购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额、各认购对象

所获配售股份等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发行人

关于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６３

，

４４４

，

７２５

股，未超过证监会核准的上限

６８

，

５６０

，

０００

股；发行对象总数

为

８

名，不超过

１０

名且全部现金认购；对象申购报价均不低于

１０．９７

元

／

股，根据价格优先、数量优先、时间优

先的原则，最终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与发行数量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数

（

万股

）

限售期

（

月

）

预计上市时间

（

如遇非交易日顺延至交易日

）

１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６９０ １２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２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８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３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８０ １２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４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４．４７２５ １２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５

昆明鼎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９８０ １２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６

浙江日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８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７

钱海平

６９０ １２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８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国联汇融

２

号

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７９０ １２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２

日

合 计

６，３４４．４７２５ － －

（二）发行对象情况

１

、基本情况

（

１

）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府西街

６９

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东塔楼

法定代表人：侯巍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拾叁亿玖千玖百捌拾万整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

务顾问；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

２

） 昆明鼎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昆明鼎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昆明市西昌路

８４８

号主楼

１５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李孟珏

注册资本：叁仟万元整

公司类型：自然人出资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及对所投资的项目进行管理；投资信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以上

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

３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佰壹拾亿壹仟陆佰玖拾万捌仟肆佰元整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证券经纪（限山东省、河南省、浙江省、福建省、江西省以外区域）；证券投资

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

４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青年湖南街

１９

号

法定代表人：罗乾宜

注册资本：

３１７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

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

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

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

证券投资；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 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买方信贷及

融资租赁；成员单位开展外汇资金集中管理及即期结汇业务（包括自身结售汇业务和对成员单位的结售

汇业务）。

一般经营项目：无（公积金出资

１０２６５．１２７５６７

万元）

（

５

）钱海平

身份证号：

３３０５２１１９７８１０１８＊＊＊＊

（

６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

５９

层

法定代表人：郑安国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拾亿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

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

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

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

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上述经营范围包括本外币业

务）。

（

７

） 浙江日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浙江日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下城区狮虎桥下

１

号

１

幢

４０６

室

法定代表人：王决毅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

询。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

８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无锡市县前东街

１６８

号

法定代表人：雷建辉

注册资本：

１５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

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融资融券业务；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一般经营项

目：无。 （上述经营范围涉及专项审批的经批准后方可方可经营）

２

、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的

８

名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的说明

最近一年，本次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任何关联交易。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

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股份性质

１

菲达集团有限公司

４８，３１３，７３８ ３４．５１％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

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

公司

６，５１６，３１９ ４．６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

３，３０４，２５０ ２．３６％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７４９，３８６ １．２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泰信蓝筹

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５６，７００ ０．７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低碳

环保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２０，０００ ０．５１％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７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６３３，３００ ０．４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８

赵永顺

３４１，８１２ ０．２４％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９

李卓军

２９１，５００ ０．２１％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０

江西省职工保障互助会

２７５，３７９ ０．２０％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发行登记相关事宜。 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

股

）

１

菲达集团有限公司

４８

，

３１３

，

７３８ ２３．７５％ ０

２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６．７８％ １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３

昆明鼎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４．８２％ 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４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８

，

０７４

，

５６８ ３．９７％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

浙江日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９３％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

陈海挺

＊ ７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３．８８％ ７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７

钱海平

６

，

９３０

，

０００ ３．４１％ ６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８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６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３．３９％ ６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９

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６

，

５１６

，

３１９ ３．２０％ ０

１０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

３

，

３０４

，

２５０ １．６２％ ０

＊

注：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修订《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公司定

向资产管理登记结算业务指南》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登记结算业

务指南》的通知》，本次发行对象“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联汇融

２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持有股份

登记托管在以定向委托人名义开立的定向资产管理专用证券账户名下。

（三）本次发行对发行人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菲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发行人股份

４８

，

３１３

，

７３８

股，持股比例为

３４．５１％

，为公

司控股股东。 诸暨市国资委持有菲达集团

１００％

股权，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完成后，菲达集团持股比例为

２３．７５％

。由于发行人其他股东股权分布较为分散，菲达集团仍

为第一大股东，处于相对控股地位。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化。 公司治理结构、董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结构也不会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

：

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１

、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０ ２８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８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

、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０ １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３

、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０ １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４

、

一般法人配售股份

０ ２

，

１４４

，

７２５ ２

，

１４４

，

７２５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０ ６３

，

４４４

，

７２５ ６３

，

４４４

，

７２５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Ａ

股

１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１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１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１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份总额

１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３

，

４４４

，

７２５ ２０３

，

４４４

，

７２５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将发生变化，公司将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结

果，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资本实力将显著增强，净资产规模大幅提高，有利于优化公司资本结构，缓解

公司的偿债压力，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抗风险能力和整体竞争力，为公司进一步发挥主业优势提供强有

力的保障。

（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主要围绕公司现有主营业务展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公司将进一步提升

公司在电除尘器生产销售和大气污染防治研究方面的综合实力，加快推进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 本次发

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保持不变并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本次募投项目的完成将带动公司产品

升级，进一步优化公司产品结构，提升整体销售毛利率水平，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和盈利水平将得到明显改善。

（三）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将导致公司的注册资本、股本总额相应增加，因此，公司将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将根据实际

发行情况对公司章程的相应部分进行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四）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动。

（五）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也不会产生

新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也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

其关联人进行违规担保的情形。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继宁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１４

号月新大厦

９０５

保荐代表人：何斌辉、李伟敏

项目协办人：蒋鸿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８１５０１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８６００５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上海市上正律师事务所

主要负责人：程晓鸣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

２３０１

室

经办律师：程晓鸣 、刘云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１６２６１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１６００５

（三）财务报告审计机构与验资机构

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郑启华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溪路

１２８

号新湖商务大厦

４－１０

层

经办人员：葛徐、 江娟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１－８８２１６７１３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８９０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２

、天健会计师事务（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验（

２０１３

）第

５０

号验资报告；

３

、上海市上正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上海市上正律师事务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过程的核查意见》；

４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出具的《关于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

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５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的书面证明；

６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特此公告。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２６

证券简称：菲达环保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０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实施了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本次非公开发行向

８

名认购对象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

６３

，

４４４

，

７２５

股，发行价

格为

１１．８５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７５１

，

８１９

，

９９１．２５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１９

，

０３５

，

１４２．８５

元，募集资金净额

７３２

，

７８４

，

８４８．４０

元。 上述非公开发行的

６３

，

４４４

，

７２５

股人民币普通股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权登记手续， 公司总股本由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

１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增加到

２０３

，

４４４

，

７２５

股。

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控股股东菲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菲达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４８

，

３１３

，

７３８

股，占发行前股本总数的

３４．５１％

；本次非公行发行后，菲达集团仍持有公司股份

４８

，

３１３

，

７３８

股，占

发行后股本总数的

２３．７５％

，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菲达集团持有公司的权益变动比例为

－１０．７６％

，达到信

息披露标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浙江

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菲达集团）。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之一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通过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持有公

司股份

１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持股比例由发行前的

０％

变为发行后的

６．７８％

，达到信息披露标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兵工财务）。

特此公告。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２６

证券简称：菲达环保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１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８０

号）核准，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６３

，

４４４

，

７２５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发行价格为

１１．８５

元

／

股，募集资金

总额为

７５１

，

８１９

，

９９１．２５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１９

，

０３５

，

１４２．８５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７３２

，

７８４

，

８４８．４０

元。 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募集资金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

２０１３

〕

５０

号《验资报告》。 本次发

行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和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以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公司、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与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等四家银行（以下简称“开户行”）分别签署了《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协议签订概况

１

、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工商银行专户”），

账号为

１２１１０２４０２９２４５２４７０１９

，存储募集资金

４６０

，

０８４

，

８４８．４０

元。 工商银行专户仅用于公司大型燃煤锅炉

微细粉尘减排技术装备产业化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２

、公司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浙商银行专户”），账号

为

３３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１２０１００５５１７３１

，存储募集资金

９０

，

３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浙商银行专户仅用于公司除尘设备配套高

频电源及节能控制器产业化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３

、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招商银行专户”），

账号为

５７７９０２８３９７１０１１８

，存储募集资金

６２

，

３７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招商银行专户仅用于公司大气污染防治工程

研究中心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４

、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玉泉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中信银行专户”），

账号为

７３３２５１０１８２６０００５７６８６

，存储募集资金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中信银行专户仅用于公司偿还银行贷款

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其它主要条款

１

、公司与开户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２

、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保荐人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保荐人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开户行应当配合保荐人的调查与

查询。 保荐人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专户”同时指工商银行专户、浙商银行专户、

招商银行专户与中信银行专户，下同）存储情况。

３

、公司授权保荐人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李伟敏、何斌辉及项目协办人蒋鸿可以随时到开户行查询、复

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开户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保荐人指定其他工作

人员向开户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按本协议笫七条之约定并出具其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

位介绍信（授权委托书）。

４

、开户行按月（每月

５

日前）向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保荐人。

５

、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１０００

万元或募集

资金净额的

５％

之间确定）的，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保荐人，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６

、保荐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因原保荐代表人离职或被撤销

保荐代表人资格需重新指定保荐代表人时，对新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应事先告知公司，征得公司同意后，按

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开户行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及其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

协议的效力。

７

、开户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公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保荐人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可以主

动或在保荐人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８

、保荐人发现公司、开户行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书面报告。

９

、本协议自公司、开户行、保荐人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

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６日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 票 简 称：菲达环保

股 票 代 码：

６００５２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菲达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诸暨市望云路

８８

号

通讯地址：浙江省诸暨市望云路

８８

号

股份变动性质：持股比例下降

签署日期：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６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格式与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

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

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菲达环保”）拥有的权益情况。 截至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

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在菲达环保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浙江菲达环保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８０

号核准。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有如下特定意义：

本报告书

、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菲达环保 指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菲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

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菲达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诸暨市望云路

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顾大伟

注册资金：

１０

，

１４７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号：

３３０６８１０００１０６９９８

经营范围：制造销售电除尘器、气力输送、脱硫设备、污水处理设备等环境污染防治设备、塔式起重机

等建筑机械、熔断式开关；经营进出口业务（范围详见《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餐饮服务（另设分支机构

经营）。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３０６８１１４６２９２７２０

股东：诸暨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通讯地址：浙江省诸暨市望云路

８８

号

邮政编码：

３１１８００

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曾用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

居留权

舒英钢 无 男 董事 中国 浙江诸暨 否

顾大伟 无 男 法定代表人 中国 浙江诸暨 否

赵琴霞 无 女 董事 中国 浙江诸暨 否

赵锡勇 无 男 董事 中国 浙江诸暨 否

赵永水 无 男 董事 中国 浙江诸暨 否

第三节 持股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增加或减少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股份数未发生变化，持股比例降低。信息披露义务人目前

没有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通过交易所增加或减少公司股份的具体计划。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截至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菲达环保股份

４８

，

３１３

，

７３８

股， 持股比例为

２３．７５％

。

二、权益变动的具体内容

经菲达环保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８０

号）核准，菲达环保非公开发行了

６３

，

４４４

，

７２５

股

Ａ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信息披露义务人不认购菲达环保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仍持有菲达环

保股份

４８

，

３１３

，

７３８

股， 占总股本比例由

３４．５１％

下降为

２３．７５％

，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的比例为

－

１０．７６％

。

三、最近一年与菲达环保的重大交易情况

无。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前六个月不存在买卖菲达环保股票的情形。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

披露，不存在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第八节 附件

附件一：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附表二：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浙江绍兴市诸暨市望云路

８８

号

股票简称 菲达环保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２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菲达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浙江省诸暨市望云路

８８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一大

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

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因非公开发行

，

原有股权被稀释

，

但持股数未变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４８，３１３，７３８

股 持股比例

：３４．５１％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０

股 变动比例

：－１０．７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

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

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

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

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 票 简 称：菲达环保

股 票 代 码：

６００５２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青年湖南街

１９

号

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青年湖南街

１９

号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６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格式与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

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

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菲达环保”）拥有的权益情况。 截至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

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在菲达环保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浙江菲达环保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８０

号核准。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有如下特定意义：

本报告书

、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菲达环保 指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

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青年湖南街

１９

号

法定代表人：罗乾宜

注册资金：人民币叁拾壹亿柒仟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６２７８０１０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

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

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

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对金融机构的股

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

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成员单位开展外汇资金集中管理及即期结汇业务（包括自身结售汇业务和对成员

单位的结售汇业务）。

一般经营项目：无（公积金出资

１０２６５．１２７５６７

万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

４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１１０１０１１０００２６７３４

主要股东或发起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青年湖南街

１９

号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１１

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曾用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

权

罗乾宜 无 男 董事长 中国 北京 否

许质武 无 男 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曹光祥 无 男 副董事长 中国 北京 否

赵刚 无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邹汝平 无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陈树清 无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李春建 无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截至本权益变动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持有、控制其它任何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

的股份。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一、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对菲达环保企业价值分析与前景的预测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认购，持

股目的均为了获得股权投资收益。

二、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减少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有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通过交易所继续增加或减少其在菲达环保

拥有权益的股份的具体计划。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经菲达环保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８０

号）核准，菲达环保非公开发行了

６

，

３４４４

，

７２５

股

Ａ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发行价格为

１１．８５

元

／

股，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现金认购了

１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占菲达环保总股本的比例为

６．７８％

。

二、权益变动的具体内容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菲达环保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０ ０ １３，８００，０００ ６．７８％

三、最近一年及一期与菲达环保的重大交易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与菲达环保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也不存在认购本次发行股份

外的未来交易的安排。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前六个月不存在买卖菲达环保股票的情形。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

披露，不存在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第八节 附件

附件一：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许质武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６日

附表二：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浙江绍兴市诸暨市望云路

８８

号

股票简称 菲达环保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２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北京市东城区青年湖南街

１９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

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

无 持股比例

：

无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１３，８００，０００

股 变动比例

：６．７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

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

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

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签章）：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许质武

２０１３年３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６

证券简称：华映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０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

２

，

５３０

，

７７３

股，占总股本比例为

０．３６％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为：公司以现有流

通股本

４５

，

４６７

，

１９３

股为基数，用资本公积金

１４

，

０９４

，

８３０

元向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权登

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定向转增，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流通股将获得

３．１

股定向转增

股份； 同时用任意盈余公积金

８

，

６３８

，

７６７

元向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

的全体流通股股东定向转增，流通股东每

１０

股流通股将获得

１．９

股定向转增股份；即流通股

股东每

１０

股流通股将总共获得

５

股的定向转增股份， 相当于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流通股获送

２．６４

股对价。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

日经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９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１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将按相关法律

、

法规和

规章的规定

，

履行法定

承诺义务

。

截止目前

，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的限

售股份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锁定

，

未上市交易

，

股东均

已履行承诺

。

２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３

闽东电机厂

４ ４９

名自然人

上表中承诺内容应该包括原非流通股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所作出的承诺及所

有的追加承诺。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

２

，

５３０

，

７７３

股，占总股本比例为

０．３６％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的比

例

（％）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无限售股

份总数的比例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

冻结的股份

数量

（

股

）

１

中国华融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５３，４４７ ２，０５３，４４７ ０．３７％ １．４３％ ０．２９％ ０

２

兴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３０８，０１７ ３０８，０１７ ０．０６％ ０．２２％ ０．０５％ ０

３

闽东电机厂

７８，２３６ ７８，２３６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

４ ４９

名自然人

９１，０７３ ９１，０７３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１％ ０

合计

２，５３０，７７３ ２，５３０，７７３ ０．４６％ １．７６％ ０．３６％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５５７，０６０，２４０ ７９．５２ －２８，６９１，６８３ ５２８，３６８，５５７ ７５．４３

１、

定向发行限售

－

法人

５５１，９６６，９０４ ７８．８０ －２６，１６０，９１０ ５２５，８０５，９９４ ７５．０６

２、ＩＰＯ

前发行限售

－

个人

９１，０７３ ０．０１ －９１，０７３ ０ ０

３、ＩＰＯ

前发行限售

－

法人

５，００２，２６３ ０．７１ －２，４３９，７００ ２，５６２，５６３ ０．３７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４３，４３３，２６６ ２０．４８ ２８，６９１，６８３ １７２，１２４，９４９ ２４．５７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３，４３３，２６６ ２０．４８ ２８，６９１，６８３ １７２，１２４，９４９ ２４．５７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７００，４９３，５０６ １００．００ ０ ７００，４９３，５０６ １００．００

注：另有

２６

，

１６０

，

９１０

股“定向发行限售

－

法人”股份与本次同时解除限售，其系福建福日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参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非公开发行所取得的股份。 （详见《公司限售股份

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２０１３－０２６

号公告）。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

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

情况

股份数

量变化

沿革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２

中国华融资

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９％ ０ ２，０５３，４４７ ０．２９％

３

兴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００ ０．２１％ ０ ３０８，０１７ ０．０５％

４

闽东电机厂

５１２，１００ ０．３６％ ４４７，５４９ ０．０６％ ７８，２３６ ０．０１％

５ ４９

名自然人

８８，７００ ０．０６％ ０ ９１，０７３ ０．０１％

合计

２，９００，８００ ２．０２ ４４７，５４９ ０．０６％ ２，５３０，７７３ ０．３６％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情况发生如下变化：

（

１

）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发生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行为，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

５５５

，

８３２

，

７１７

股新增股

份发行及办理完毕登记存管手续，公司营业执照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１

日完成股本变更登记，变更

后的公司股本为：

７００

，

４９３

，

５０６

股，导致各限售股股东持股比例发生变化。

（

２

）本公司控股股东

－－－

中华映管（百慕大）股份有限公司因本公司关联交易比例未降

至

３０％

以下，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的承诺安排，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向上市公司

全体股东（除华映百慕大和华映纳闽外）赠送

４

，

５４６

，

７２３

股（相当于每

１０

股送

０．２６７２３３

股），导

致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持有的限售股份发生变化。

（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闽东电机厂已完成公司

４４７

，

５４９

股股份解除限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公司股东“福安机电厂”于股改实施持有的公司股份

７６

，

２００

股（经前述送股后为

７８

，

２３６

股）经司法裁定过户到“闽东电机厂”，故闽东电机厂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变更为

５１２

，

１００

股，本次申请解除限售

７８

，

２３６

股。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权分置改革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

》

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

的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数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

股本的比例

（

％

）

１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

８ １７

，

２０３

，

０３９ ２．４６

２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５０１６ ２２

，

０６８

，

４７２ ３．１５

３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１２９５ ３３

，

６７８

，

６９４ ４．８１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１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交易所规则；

２

、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各项承诺；

３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４

、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同意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持股份本次未解除限售。

八、其他事项

１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情况

□

是

√

否；

若存在违规情况，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２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

情况

□

是

√

否；

若存在违规情况，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若存在违规行为，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３

、

４９

名自然人名单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日期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６日

４９名自然人名单

序号 股东账户 姓名 身份证升位 股数 席位号

１ ００７３２０８２６５

魏雅英

３５０１０４１９４９０３２８００２３ ３０８１ ２４４８０１

２ ００７２０７４８３９

郭赛玉

３５２２２６１９５３１２１２００４４ １６４３ ２１２４００

３ ０１４５７１８８１５

陈建国

３５０１０２１９５３０２２３０４３６ ５１３４ ２１２４００

４ ００３１４６１７８１

江传镛

３５０１０３１９４７０２２４０２１３ １２３３ ２１２４００

５ ００２６７７５０８２

应立萍

３５０１０２１９６４０９２１０３２５ １０２７ ２３６７００

６ ００２６５５９０５３

杨健榕

３５０１０３１９６４１１２００２３７ ２０５３ ２３６７００

７ ０１５２５３００７２

陈可庾

３５０１０２１９５００１１００３７１ ７１８８ ２４３０００

８ ００５４２６２９２７

郭华

３５０１０２１９６２０６２４００１４ ２０５３ ２４４８０１

９ ００２２８１８６３８

蔡湛清

３５０１０２１９７３０２２００３３２ ２０５３ ２９２７００

１０ ０１５２３８０２６１

郑美琴

３５０１０２１９５４０６０４０４６９ ２０５３ ２４３０００

１１ ０１３１６０９１２７

陈云义

３５０１０２１９６２０５２２０３３７ ６１６ ２３６７００

１２ ０１４９９１５５３４

吴坚

３５０１０３１９６２０４２７００５６ ６１６ ２３４８００

１３ ００５２８０６６５１

游桂英

３５０１０３１９４９１１２６０１８１ ５１３ ２１２４００

１４ ０１４５１３９２１５

林甦鸣

３５０１０２１９７３１０２００４９８ ７１９ ２１２４００

１５ ００５４２８１５６１

曾能勇

３５０１０２１９６３０４１３００１１ ８２２ ２３６７００

１６ ００２８４５６９２８

郑红威

３５０１０３１９６５０９１０００５８ １０２７ ２４５８００

１７ ０１４９６７４７５９

周炜

３５２２２１１９７１０８１３００１５ ２０５４ ２３６７００

１８ ０１４９６７５４４０

刘少芳

３５２２２６１９６６１０２８００４０ ２０５４ ２３６７００

１９ ０１３６９９６９６９

黄少芬

３５２２２６１９５４０１２６００２２ ３０８１ ２４３０００

２０ ００５５８２２２６９

郭泽生

３５２２２６１９４５１１１６００１Ｘ １０２６ ２３６７００

２１ ０１１５６５９２９０

王琪

３５２２２５１９７２０５０６０５１Ｘ １０２６ ２１２４００

２２ ０１４９６４２６７４

郑旺生

３５２２２６１９６１０５１１００１６ ２０５４ ２４３０００

２３ ０１４９６２８４５３

陈莹

３５２２２６１９６３１０２６００２１ １０２７ ２３６７００

２４ ０１１６２５２１５３

郑宝心

３５２２２６１９６４１２２９００４５ １０２６ ０２８８００

２５ ０１４９６５５３６７

尤灼顺

３５２２０２１９５４１１０５００１Ｘ ２０５４ ２３６７００

２６ ０１４９６５５８３３

李石和

３５２２２６１９５３０１２６００３３ １０２６ ２３６７００

２７ ０１４９６５６３１２

郭周方

３５２２２６１９６３０２２８５４１３ １０２６ ２３６７００

２８ ０１４００６２７７７

缪华

３５２２２６１９５９１２０３００１８ ２２５９ ２３６７００

２９ ０１０６３４２９７９

林琴芳

３５２２２６１９６４０４０６０５２２ ２０５４ ２３６７００

３０ ０１４９６５６０７９

陆群

３５２２２９１９５６０７０６００１７ １０２６ ２３６７００

３１ ００９８６９１２９０

刘昊

３５２２２６１９７１０５１５００５５ ３０８１ ２５３８００

３２ ０１４９６７５９７５

吴礼平

３５０４２７１９５１０２０６４０１９ １０２６ ２３６７００

３３ ０１３７９４６１７９

王丽亚

３５２２２４１９７２０２１３００２９ ３０８１ ２３６７００

３４ ００２８６０１９１１

吴丽金

３５２２２６１９５８１１１０００２１ １０２６ ０２８８００

３５ ０１４９６９１５８４

于虎

３５２２２６１９６２０４２７００１５ １８４９ ２３６７００

３６ ０１４９７１５９１１

李振荣

３５２２２６１９５８０２０９５７１８ ２０５４ ２３６７００

３７ ０１４９７６８５５５

林建山

３５２２２６１９４８１００５００１３ ２０５４ ２３６７００

３８ ０１０４２３１１４９

薛国华

３５２２２１１９５８０６１９００３２ １０２６ ２６７３００

３９ ００３１４６３３５４

王文燕

３５０１０２１９５３０５２４０３６５ ３０８１ ０２８８００

４０ ０１４９９４４２４２

苏锐民

３５２２２６１９５９０２０１００１３ ２０５４ ２３６７００

４１ ０１４９６８５６４０

缪则长

３５２２２６１９６３０７０７００１６ ５６４７ ２３６７００

４２ ００５２８７６８１９

郑立栋

３５０１０２１９６８１２１９０６１９ １２３２ ２３４８００

４３ ０１４８３１０３５２

曹淑琴

３５０１０２１９６００６２２０４４９ １０２６ ２６５８００

４４ ０１３９４１５４０８

郭幼平

３５２２２６１９５５０４０４００９Ｘ １０２６ ２３６７００

４５ ０１５０７８６３００

林强

３５２２０２１９７１０３０２００５３ １０２６ ２１２４００

４６ ０１４８８６５００５

江传梁

３５０１０３１９５４１００６０３４６ １２３２ ２１２４００

４７ ００６０２０６７２６

陈文

３５０１０３１９６５０２０４０２２４ ６１６ ２４３０００

４８ ００２８４５６５８６

王国璋

３５０１０２１９４２０１１２０３２１ ３０８０ ２４４８０１

４９ ００４１０８９０２５

李浪

３５０１０２１９５６０７０５０４０１ １２３２ ２１２４００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６

证券简称：华映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１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

２６

，

１６０

，

９１０

股，占总股本比例为

３．７３％％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一、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概述

１

、重大资产重组概述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７

日，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方案。 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方案为：公司向中华映管（百慕大）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映管（纳闽）股份有限公

司、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共发行

５５５

，

８３２

，

７１７

股股份，购买其合法持有的福建华映显

示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华映显示科技有限公司、华冠光电有限公司、华映视讯（吴江）有限公

司各

７５％

股权和

２０６

基地。

２

、通过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０

日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３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７

日实施完毕。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１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

本次认购的闽闽东定向发行的

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

内不予转让

。

截止目前

，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

东的限售股份由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锁

定

，

未上市交易

，

股东均已履行承

诺

。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

２６

，

１６０

，

９１０

股，占总股本比例为

３．７３％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的比

例

（％）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无限售股

份总数的比例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

冻结的股份

数量

（

股

）

１

福建福日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６，１６０，９１０ ２６，１６０，９１０ ４．７０％ １８．２４％ ３．７３％ １２，８００，０００

２

合计

２６，１６０，９１０ ２６，１６０，９１０ ４．７０％ １８．２４％ ３．７３％ １２，８００，００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５５７，０６０，２４０ ７９．５２ －２８，６９１，６８３ ５２８，３６８，５５７ ７５．４３

１、

定向发行限售

－

法人

５５１，９６６，９０４ ７８．８０ －２６，１６０，９１０ ５２５，８０５，９９４ ７５．０６

２、ＩＰＯ

前发行限售

－

个人

９１，０７３ ０．０１ －９１，０７３ ０ ０

３、ＩＰＯ

前发行限售

－

法人

５，００２，２６３ ０．７１ －２，４３９，７００ ２，５６２，５６３ ０．３７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４３，４３３，２６６ ２０．４８ ２８，６９１，６８３ １７２，１２４，９４９ ２４．５７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３，４３３，２６６ ２０．４８ ２８，６９１，６８３ １７２，１２４，９４９ ２４．５７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７００，４９３，５０６ １００．００ ０ ７００，４９３，５０６ １００．００

注：除上述申请解除限售股份外，另有

２

，

５３０

，

７７３

股与本次同时申请解除限售，其系公

司股权分置改革的存量股份。 （详见 《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２０１３－０２５

号公

告）。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重大资产完成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重组完成日持有股份情

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

情况

股份数

量变化

沿革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１

福建福日电

子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５，４８０，０００ ３．６４％ ０ ２６，１６０，９１０ ３．７３％

２

合计

２５，４８０，０００ ３．６４％ ２６，１６０，９１０ ３．７３％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情况发生如下变化：

（

1

）本公司控股股东

－－－

中华映管（百慕大）股份有限公司因本公司关联交易比例未降

至

３０％

以下，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的承诺安排，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向上市公司

全体股东（除华映百慕大和华映纳闽外）赠送

４

，

５４６

，

７２３

股（相当于每

１０

股送

０．２６７２３３

股），导

致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持有的限售股份发生变化。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１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交易所规则；

２

、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重大资产重组时做出的各项承诺；

３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４

、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同意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持股份本次未解除限售。

八、其他事项

１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情况

□

是

√

否；

若存在违规情况，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２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

情况

□

是

√

否；

若存在违规情况，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若存在违规行为，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日期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６日


